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    〔2022〕63号

申  请  人：河南某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

   被申请人: 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申请人河南某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不服被申请人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2年8月16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周人社监察罚决字〔2022〕第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处罚不当。1.申请人按时提供相关资料，不存在拒不提供的情形。2022年6月28日申请人接到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并按监察大队的要求先后于7月1日、7月11日、7月18日分三次向被申请人提交了相关材料，不存在拒绝提供的情况。2.申请人已提供真实资料，个别材料不存在而无法提供，不能认定为拒不提供。申请人是受其他单位委托在周口为员工缴纳社保，人力资源公司和员工之间没有劳动合同（派遣员工合同除外），且2019年下半年开始通过社保系统提交参保信息，不需要提供单位劳动合同，申请人也未留存实际单位和代缴员工的劳动合同，若被申请人接受申请人与单位委托缴纳社保的协议及员工与实际单位的劳动合同，那么申请人也可以协助提供（申请人已提供过几份）。综上，被申请人要求提供申请人与员工的劳动合同及工资流水，申请人确实无法提供，行业经营模式就是如此，不存在申请人不配合提供的情形，更不能提供虚假劳动合同应付执法。故请求复议机关查明事实、公正裁决。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根据省厅专项行动的要求，2022年5月16日被申请人失业保险中心向劳动监察支队送达协查函，请求协助调查四家人力资源公司领取失业补助金人员情况。6月28日，周口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向申请人下达调查询问通知书，要求其提供相关材料配合调查，该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供需要核查的197人劳动合同及工资支付凭证。7月11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下达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继续报送材料、配合调查。申请人至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复议答复时仍未提供197名缴纳社保人员与本单位合同、工资发放情况，也未提供197人与委托单位合同、工资发放情况。申请人拒绝执行限期整改指令书内容，已构成违法。2.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2022年7月11日，周口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予以立案，7月22日向申请人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7月26日申请人陈述申辩称无法提供197人劳动合同及工资发放记录；8月4日被申请人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予以送达。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1.2022年5月16日周口市失业保险中心向周口市劳动监察支队送达协查函，请求对河南某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等四家人力资源公司领取失业补助金人员情况予以监察核实，并附有领取失业补偿金人员名单，其中197人涉及河南某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2022年6月28日，周口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向申请人河南某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送达周人社监询通字〔2022〕第X号调查询问通知书，要求该公司于7月1日前提供劳动合同书、工资发放表、劳务派遣人员名单、工资支付凭证等书面材料并接受询问，该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提供了个别单位转账回单等材料，并未提供需要核查的197人的劳动合同及工资支付凭证。2.2022年7月11日，周口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对申请人拒绝执行执法文书的行为予以立案，当日申请人派员接受询问，但仍未按要求提供197名需核查人员的劳动合同及工资支付凭证。同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下达周人社监察令字〔2022〕第X号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继续履行调查询问通知书的内容，在规定期限内申请人仍未按要求履行，7月22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下达周人社监察罚先告字〔2022〕第X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7月26日申请人陈述申辩称可以协助提供员工与实际单位的劳动合同，但申请人至行政处罚决定作出时仍未按要求提供。8月4日被申请人经行政处罚审批后，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予以送达。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劳动保障监察行政执法委托书；2.协查函及附领取失业补偿金人员名单；3.周人社监询通字〔2022〕第263号调查询问通知书；4.立案审批表；5.调查询问笔录；6.营业执照、委托书及交通银行回单三份；7.周人社监察令字〔2022〕第X号限期整改指令书及送达回证；8.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及集体讨论笔录；9.周人社监察罚先告字〔2022〕第X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证；10.申请人陈述申辩材料及笔录；11.电子缴款凭证四份；12.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13.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14.行政执法证两份。

本机关认为：《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有第（一）项、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的行为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二）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三）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

本案中，申请人河南某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在规定时间内未按照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的内容报送书面材料，且经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继续履行的情况下仍未在限定时间内按要求报送。被申请人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查明事实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周人社监察罚决字〔2022〕第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9月28日        

抄送：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